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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编制依据 

（1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，2015 年 1 月 1 日实施； 

（2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，2018 年 12 月 29 日修订并施行； 

（3）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），自 2019 年 1

月 1 日起施行； 

（4）《广东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，2012 年 7 月 26 日广东省十一

届人大常委会第 35 次会议第 4 次修正； 

（5）《广东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规范（试行）》，粤环监〔2000〕8 号，

2000 年 9 月 11 日； 

（6）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》（HJ2.1-2016）。 

2 公众参与目的和意义 

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（1998 年 11 月 29 日发布，2017 年 7

月 16 日修订）“第十四条 建设单位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，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规

定，征求建设项目所在地有关单位和居民的意见”，从而明确规定了环境影响评

价程序中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。通过公众参与这种方式，达到如下目的和意义： 

（1）维护公众合法的环境权益，在环境影响评价中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。 

（2）更全面地了解环境背景信息，发现存在环境问题，提高环境影响评价

的科学性和针对性。 

（3）通过公众参与，提出经济有效的且切实可行的减缓不利社会环境影响

的措施。 

（4）平衡各方面利益，化解不良环境影响可能带来的社会矛盾。 

（5）推动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。 

3 概述 

在进行本项目公众参与时，按照力求普遍，重点突出的原则，确定公众参与

的对象。根据本项目的环境影响特点，确定本项目附近居民、村委会及学校作为

主要公众参与对象。 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），并结合有关

建设项目相关信息，制定本项目的公众参与工作方式，方式如下：（1）公开环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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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响评价信息；（2）征求公众意见；（3）公众意见汇总分析；（4）公众意见的反

馈；（5）编写公众参与说明。 

本次公众参与按照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）

要求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，通过网上公示，张贴公告，登报纸等形式，充

分收集公众意见。 

4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

4.1 公开内容及日期 

公开内容主要包括：建设项目名称及基本情况、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、

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、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、提出公众意见表的方

式和途径。具体见图 4.1-1。 

公开日期：2019 年 11 月 18 日 

4.2 公开方式 

1、网络 

建 设 单 位 于 2019 年 11 月 18 日 在 “ 潮 州 市 政 府 网 ”

（http://www.chaozhou.gov.cn/zwgk/gsgg/content/post_3656002.html）首次公开环

境影响评价信息情况，公示截图见图 4.1-1。 

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：本项目位于潮州市潮安区内，本项目首次公开环境影

响评价信息的方式为在当地公众易于接触的“潮州市政府”上公示，并在确定环评

编制组织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进行网站公示，因此首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的

载体选取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部令第 4 号）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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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.2-1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截图 

 

4.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及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

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首次公示期间，收到公众关于本项目的反对意见。

公众对本项目的反对意见及与采纳与否说明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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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.3-1  第一次公示期间公众意见汇总与采纳与否的说明一览表 

序号 村民意见 建设单位回应 

1 

1、工程大桥从谢渡村横跨东凤横江村，人口密集地带，造成众多村民拆迁，

我村根本没地可作拆迁安置，况且住房都是近年的新建楼房，是二三代的心

血结晶，拆掉等于砍掉他们的命根，这将滋生社会不稳定的因素。 

2、该路桥穿越横江村，产生的噪声、灰尘和排污等环境污染将永远影响村民

的身体健康和正常生活。 

3、大桥从谢渡东横跨韩江后，在 S232 省道左右分流，不连接府前路。因连

接到府前路也是断头路，左右分流也回到 S232 省道。如果连接府前路，大桥

位置往上游移过 30m，是野外田园，既不扰民也可节约投资。 

部分采纳 

1、不采纳。选线为政府和各职能部门综合决策的结果，与环保无关。 

2、采纳。本项目主要以路基、桥梁的方式从敏感点旁边建设，路基

路段无安装隔声屏条件，因此对路基路段超标敏感点全部采取通风隔

声窗措施；桥梁路段敏感点采取隔声屏+预留通风隔声窗措施。经预

测结果可知，项目营运期的交通噪声将对周边敏感点的声环境带来一

定的影响，但是在采取措施的情况下，环境影响是可控的。汽车尾气

污染物的影响主要局限在道路两侧较近距离的范围内，对道路两侧的

环境空气质量有一定的影响，在近期、中期和远期正常车流量下，本

项目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较低，不会对各敏感点的大气环境质量造成

不良影响。 

3、不采纳。选线为政府和各职能部门综合决策的结果，与环保无关。 

2 

1、新建东凤大桥横跨于我村（横江村）居民区之上，我村人人多地少，原有

水田面积 200 余亩，均已划入农田保护区，韩江阶地 400 余亩属耕地，且无

防护堤不能居住。我村实际可用于居住面积不及横江村总面积的四分之一。

项目新建的东凤大桥如按公示信息所述，将让我村失去大量可居住的村地，

造成我村大量村民失去安居之所，对农民来说失去乡土之居则失横江村之根，

根不在则不得安宁。建议重新规划选址（在田地建设），建议偏离横江村。 

2、新建的东凤大桥为一级公路，宽 23.5m，设计速度为 60km/h，此大桥横架

于我村之上，建桥时施工造成的生态环境污染严重影响我村居民聚集区，通

车后，产生的噪声、汽车尾气、尘土、PM2.5 等将严重影响村民居住环境、生

活和身心健康。 

3、横江村是通销良返回村，因土地少而免交公余粮，抵交公粮代金。粮食市

场开放后，横江村仍是缺粮村，虽有旱田，但旱涝不保收，故横江村是入不

敷出贫困村。横江村无工副业和企业，村中青壮年多往外地打工。据统计，

横江村 50~60 岁靠往外地卖菜维持生活的人数占全村三分之一，经济窘迫。

近几年经过努力，生活慢慢有起色，从亲人朋友借支才修建可居住房屋。若

拆去安居之所，虽有补偿，但村民本就背负借支修房巨债，何来重建居所的

部分采纳 

1、不采纳。选线为政府和各职能部门综合决策的结果，与环保无关。 

2、采纳。本项目施工时进行的管线铺设、路面填挖石方将使沿线的

植被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，耕地被侵占，地表裸露，植被覆盖率降低，

从而使沿线的生态结构发生一定变化。由于项目施工期较短且制定较

详尽的保护措施，因此项目施工期间对周围环境影响是短暂、可控的。 

本项目对路基路段超标敏感点全部采取通风隔声窗措施；桥梁路段敏

感点采取隔声屏+预留通风隔声窗措施。经预测结果可知，项目营运

期的交通噪声将对周边敏感点的声环境带来一定的影响，但是在采取

措施的情况下，环境影响是可控的。 

汽车尾气污染物的影响主要局限在道路两侧较近距离的范围内，对道

路两侧的环境空气质量有一定的影响，在近期、中期和远期正常车流

量下，本项目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较低，不会对各敏感点的大气环境

质量造成不良影响。 

3、不采纳。选线为政府和各职能部门综合决策的结果，与环保无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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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村民意见 建设单位回应 

经济来源，势必造成大量村民失去生活信心，造成民不聊生，无法脱离贫穷

村的历史。建议重新规划选址（在田地建设），建议偏离横江村。 

3 
该项目的实施将会影响本村（横江村）村民的居住环境，没地作为拆迁安置。

建设路线避开人口密集地区。 
不采纳。选线为政府和各职能部门综合决策的结果，与环保无关。 

4 

路从村里穿过去，不是简单的占用搬迁问题，还会给没有搬迁的乡亲带来噪

声和粉尘影响，而且是长久持续影响，子子孙孙都要面对。这是给村里带来

一个长期的环境污染源。 

部分采纳。本项目主要以路基、桥梁的方式从敏感点旁边建设，路基

路段无安装隔声屏条件，因此对路基路段超标敏感点全部采取通风隔

声窗措施；桥梁路段敏感点采取隔声屏+预留通风隔声窗措施。经预

测结果可知，项目营运期的交通噪声将对周边敏感点的声环境带来一

定的影响，但是在采取措施的情况下，环境影响是可控的。汽车尾气

污染物的影响主要局限在道路两侧较近距离的范围内，对道路两侧的

环境空气质量有一定的影响，在近期、中期和远期正常车流量下，本

项目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较低，不会对各敏感点的大气环境质量造成

不良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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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

5.1 公示内容及日期 

公示主要内容：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

书的方式和途径；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；公众提出意见

的方式和途径；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。 

公示时限：2020 年 5 月 8 日~2020 年 5 月 20 日。 

5.2 公开方式 

1、网络 

建设单位于 2020 年 5 月 8 日~2020 年 5 月 20 日在“潮州市政府网”网站（htt

p://www.chaozhou.gov.cn/zwgk/gsgg/content/post_3675773.html）第二次公开环境

影响评价信息情况，同时在“潮州市政府网”网站公示《S504 线江东至东凤迂回

线新改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》（征求意见稿）全文和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

公众意见表》，截图见图 5.2-1。 

载体选取的符合性分析：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方式采用建设项目所在地且

公众易于接触的“潮州市政府网”，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

后，且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（公示日期：2020 年 5 月 8 日~2020

年 5 月 20 日）。因此该载体选取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要求。 

2、报纸 

通过网络平台公开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的同时，为方便当地民众了解本项目

信息，建设单位分别于 2020 年 5 月 11 日和 2020 年 5 月 15 日在《潮州日报》刊

登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，明确《S504 线江东至东凤迂回线新改建工程环

境影响报告书》（征求意见稿）可在网上下载（http://www.chaozhou.gov.cn/attach

ment/0/487/487814/3675773.pdf）。具体见图 5.2-2。 

载体选取的符合性分析：《潮州日报》是中共潮州市委机关报，全年日均发

行量较大，征求意见稿公示方式采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，

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刊登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 2 次，因此，载体选取

的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部令第 4 号）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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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5.2-1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网上公示截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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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5.2-2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登报公示照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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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张贴 

除了通过网络平台、报纸公开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，同时为了更方便当地村

民了解项目信息，建设单位于 2020 年 5 月 8 日在横江村委会、红砂村委会、红

砂学校、江东镇初级中学、三吴村委会、三吴小学、西前溪村委会、肖洪村委会

和谢渡村委会公告栏张贴本项目环评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，公示照片见图 5.2-3。 

张贴区域选取的符合性分析：本项目环评征求意见稿公示选取本项目周边敏

感点横江村委会、红砂村委会、红砂学校、江东镇初级中学、三吴村委会、三吴

小学、西前溪村委会、肖洪村委会和谢渡村委会公告栏作为张贴区域，并于 2020

年 5 月 8 日~2020 年 5 月 20 日连续公示 10 个工作日，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

参与办法》要求：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

开，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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横江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红砂村 

 

   

红砂小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东镇初级中学 

 

   

三吴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吴小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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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前溪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肖洪村 

 

 

谢渡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图 5.2-3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张贴照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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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 查阅情况 

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，公众可通过联系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获取《S

504 线江东至东凤迂回线新改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》（征求意见稿）或网上自

行下载（http://www.chaozhou.gov.cn/attachment/0/487/487814/3675773.pdf）。公众

可通过填写公众意见表，并通过邮件、信函等方式反馈给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，

公众意见表可网上自行下载（http://www.chaozhou.gov.cn/attachment/0/487/48781

4/3675773.pdf）。 

5.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及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

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，收到公众关于本项目的反对意见。 

公众对本项目的反对意见及与采纳与否说明如下： 

表 5.4-1 公示期间公众意见汇总与采纳与否的说明一览表 

序

号 
村民意见 建设单位回应 

1 

1、横江村人口众多，住宅用地少，已没有可

以再分配的住宅用地。该项目在第一次公示期

间，横江村已多人次多途径数次反映这个问

题，但是相关部门无视村民反馈意见，严重践

踏该村村民尊严。 

2、该项目公示的环评报告没有表述东凤大桥

路线选择需要穿越横江村居民区的详细依据、

法律条例和相关技术规范，故无法说服村民。 

3、建议路线选择重新设计，不要践踏生活在

横江农民最根本的尊严，不要减少横江村村民

住宅用地的前提下选择。 

不采纳。选线为政府和各职能部门综合

决策的结果，与环保无关。 

 

6 其他 

无。 

7 诚信承诺 

我单位已按照《办法》要求，在《S504 线江东至东凤迂回线新改建工程环

境影响报告书》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。在开展公众参与工作期间，未收

到公众关于本项目的反对意见。我单位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。 

我单位承诺，本次提交的《S504 线江东至东凤迂回线新改建工程环境影响

评价公众参与说明》内容客观、真实，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、商业秘

密、个人隐私。如存在弄虚作假、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潮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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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潮大交通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。 

8 附件 

无其他需要提交的附件。 


